
 

创业黑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的说明 

 

创业黑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方式购买北京版信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版信通”或“标的资产”）

100%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判断，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称《重组审核规则》）第八

条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

规定 

《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或者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同

行业或上下游。” 

《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拟

购买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

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的有关规

定，创业板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并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 

版信通成立于 2015 年，专注于电子版权认证的研发和服务。版信通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成员单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



 

所属行业为“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653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版

信通所处行业符合创业板行业领域要求，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

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五条所列的原则上不支持在创业板上市的行业类

型。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和《重组审核

规则》第八条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八十。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六十个交易日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

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23.07 元/股，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

一条的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和《重组审核规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创业黑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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